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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四十五号）

《安徽省民族工作条例》已经 2012 年 6 月 15 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 年 6 月 20 日

安徽省民族工作条例
（2012 年 6 月 15 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族工作，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少数民族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

犯。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保障少数民族公民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少数民族公民

应当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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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民族歧视和破坏民族团结，禁止制造民族分裂和损害民族关系的行为。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少数民族和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聚居地区加快发展。

鼓励社会力量帮助、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聚居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

第四条 省财政设立民族工作专项经费，设区的市、县级财政根据本行政区域少

数民族人口总数情况设立民族工作专项经费，省及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较多的设区的

市、县级财政设立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资金，并随财政收入增长逐

年增加。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少数民族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少数民族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取得显

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保障少数民族权利

第八条 少数民族人口达到总人口百分之三十的乡，可以建立民族乡；特殊情况

的，可以略低于百分之三十。

民族乡的名称按照地方名称加民族名称确定。

民族乡的建立，由该乡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审核，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同意，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民族乡一经建立，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变更、撤销。民族乡区划范围需要

变动的，报批前应当征求省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的意见。

第九条 民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

民族乡人民政府其他工作人员，应当合理配备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和其他少数

民族公民。

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较多的村民委员会、居民（社区）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少数民

族公民。

第十条 省、设区的市和有少数民族人口的县级、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应当

按照法律规定有少数民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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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国家机关应当保障少数民族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在制定涉及少

数民族重要政策、决定时，应当听取少数民族公民的意见。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并组织实施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

部和各类专业人才的规划，加强少数民族干部、专业技术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高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的队伍建设。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录用、聘用工作人员应当执行国家和省有关

少数民族公民的优惠政策，并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

用。禁止以风俗习惯等理由拒绝录用、聘用少数民族公民。

第十二条 公民的民族成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公民申请变更民族成分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和公安机关按照国家规定办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变更公民的民族成分。

公民不得采取谎报、伪造等欺骗手段变更民族成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利用

职务便利为其提供帮助。

第三章 发展少数民族经济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落实国家和省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扶

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因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享有优惠政策而削减

对其正常安排的资金和应当享受的其他政策性资金。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引导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制定经

济发展规划，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培育特色明显、带动力强的产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将贫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纳入扶贫开发规

划。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单位，辖有民族乡和少数民族人口相

对较多的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健全帮扶机制，落实对口扶持项目，

扶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完善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经济。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民族乡、少数民族聚居村的

科技兴农工作，组织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开展科技活动，加强民族乡、少数民族聚居

村农业技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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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安排技术推广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应当对民族

乡、少数民族聚居村予以优先支持。

第十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企业，享受国家和省规定的税收、信贷、行政事

业收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一）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企业；

（二）少数民族职工占职工总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企业；

（三）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兴办的企业。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在信息咨询、人才引进、技术改造、技术服务、项

目建设等方面为前款规定的企业提供扶持和帮助。

第十八条 鼓励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带动和发展少数民族

聚居地区经济。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进入本地兴办企业和从事其他合法经营活动的外地

少数民族人员，应当提供便利条件。

第四章 发展少数民族社会事业

第十九条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根据实际需要，可以设立民族学校。

民族学校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由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

民族工作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审批，并报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备

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教师到民族学校任教，加强

民族学校教师的培训，优先培养民族学校师资力量，适当提高民族学校教师的中高级

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民族学校生均公用经费给予倾斜。

第二十条 鼓励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设立民族预科班。

第二十一条 高等学校、高级中学、职业学校在招收新生时，应当执行国家和省

有关对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或者降分录取等优惠政策。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帮助

家庭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完成学业。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调派、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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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交流、对口支援、培训等办法，组织教师、医疗卫生人员、科技人员和其他基层

需要的人员到民族乡、少数民族聚居村工作，帮助其发展社会事业。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扶持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和

体育事业，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习俗、传统节庆、传统文艺、传统工艺、

传统体育，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发掘和保护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加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文化、体育设施建设，丰富少数民族公民文化生活。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通过完善就业服务、加强职业

教育和培训、提供就业援助等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公民扩大就业。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分配救济物资、资金，应当对生活

困难的少数民族公民予以照顾。

第二十七条 少数民族公民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实行计划生育。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在资金、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对少数民族

聚居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给予重点支持。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服

务和管理，维护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社会保障、劳动保护、随迁子女入学等方面权益，

及时妥善处理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纠纷。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应当接受当地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的依法管理。

第五章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出版物、网络媒体、广播、影视、音乐、戏曲作品和其他作品不得有侵害少数民

族风俗习惯、伤害民族感情的内容。

第三十条 少数民族公民参加本民族重大节日活动的，所在单位应当执行国家和

省有关放假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 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较多的居住区和旅游区、学

校、医院、高速公路服务区等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清真餐饮服务，方便

少数民族群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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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和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较多地区的县级人

民政府，应当扶持清真餐饮业发展。

第三十二条 生产清真食品、经营清真饮食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保证清真

食品加工、销售场所，以及运输车辆、专用工具、计量器具、储藏容器专用。

第三十三条 在国家允许实行土葬的民族乡、少数民族聚居村和其他少数民族人

口相对较多的地区，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本着节约土地的原则，统一划定公墓用地。依

法划定的少数民族公墓受法律保护。

因公共利益需要迁移有特殊丧葬习俗的少数民族公墓的，建设单位应当征求当地

县级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和民政部门意见；建设单位负责迁移费用并按照规定给予

经济补偿。有关少数民族公民应当予以支持、配合。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组织以风俗习惯等理由拒绝录用、聘用少数民族公民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责令改正。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擅自变更公民民族成分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予以改正。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采取谎报、伪造等欺骗手段变更民族成分的，

其获得的升学等方面的资格、待遇，由有关部门予以取消，并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出版物、网络媒体、广播、影视、音

乐、戏曲作品和其他作品有侵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伤害民族感情内容，尚未构成犯

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责令改正，并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涉及民族事务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